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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与正义”之争旷日持久，这种状况虽与“塔克尔 － 伍德”争论中的摘章寻句等片面理解有

关，但更与马克思对正义问题的表述方式有关。马克思从批判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三个维度表达过其正义思

想，包括: 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利益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消灭私有制代之以公有制的实现路径和不同阶段

实行不同分配制度的分配正义原则等内容。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多维性，既有利于澄清人们对马克思正义

思想的误解、深化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解，也有利于为我国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

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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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ion of“Marx and justice”protracted，although this kind of contention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one － sided understanding based on a few isolated words in“Wood and
Tucker”controversy，it is more related to expression of Marx’s justice issues． Marx expressed his
thought of justice from three dimensions: criticalness，practicalnes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inclu-
ding taking the benefit of proletariat and working people as foothold and starting point，eliminating
private ownership which is replaced by the public ownership and as the realization path，implemen-
ting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inciple of different distribution systems at different stages，etc． Grasp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Marx’s justice thought can not only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Marx’s justice thought，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arx’s justice thought，but also provide our
government theory basis and the reference suggestion in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
Key words: Marx; justice thought; criticalness; practicalnes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一、“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及其原由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出现了一股复兴政治哲学的潮流，随之，马

克思有无自己的正义思想，是从何种意义上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问题，逐渐成为分析马克思主



义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并因此引发了“马克思与正义”之争。这场争论最早起源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罗伯特·塔克尔，塔克尔于 1969 年在《马克思的革命理念》一书的第二章《马克思与分配正义》中，首

次提出了马克思“反对正义理念”的观点，随后，康乃尔大学教授艾伦·伍德在 1972 年所撰写的《马克

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中支持了该观点。后来，学术界将两人观点命名为“塔克尔—伍德命题”。然而，

这一命题在 1978 年受到了来自宾州大学教授齐雅德·胡萨米的质疑，胡萨米在美国《哲学与公共事

务》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论分配正义》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拒斥正义。针对胡萨米的质疑，

伍德撰写了《马克思论权力和正义: 回应胡萨米》( 1979) 一文，对其进行回应与反驳。由此，引发了这场

旷日持久，众说纷纭的“马克思与正义”之争。
这场争论，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涉及的人数之多，场面之大，内容之深，堪称史上之

最。其实，他们的争论为何会令人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感，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只看到了其

中的一个维度，而马克思当年却是从不同维度，多维地对正义问题进行了批判或建构。因此，应从多维

度的视角来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

二、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维度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

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1］( P238) 而对于是“一座

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2］( P187) 的一代伟人马克思来说，他的正义思想

更是令世人“深感迷惑”。因为正义本身是个不同人不同观点，甚至同人在不同情况下也观点不同的问

题。再加之马克思本人虽然著作浩如烟海，但关于正义问题的正面阐述却少，致使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

产生不同理解，因而出现观点相持不下，谁也不能说服谁的局面。其实，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各

自的知识结构和偏好不同，只是从不同维度抓住了其中的某一要点。因此，要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正义

思想，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包括批判性维度、实践性维度、历史性维度。
( 一) 批判性维度。所谓批判性维度，是指马克思从批判的维度所建构的正义思想。这种批判性维

度的正义思想，并非是全盘否定正义，而是批判否定他人正义思想和资本主义非正义现状中的不合理方

面。马克思批判性维度的正义思想在各个时期均有体现，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撰写并发表论

文，批判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同时疾呼建立一种符合理性的新型国家，这个国家应是实行公民自由和

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解构，得出是市民社会

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结论，这一结论揭示了政治革命与自由平等、正义等资产阶级权利

话语体系的局限性，表达了马克思通过人类解放来实现自由平等，维护社会正义的坚定决心。为透彻分

析这一问题，马克思深入市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剖析，揭示人的本质力量是通过劳动的发展而不

断提升，人的本质就是在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关系总和。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被异化，进

而人的社会关系也被异化，从而人与人之间是极度的不平等。劳动之所以被异化，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

资料私有制。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但是较于之前的封建社会来说，使劳动者获

得人身自由，是历史的进步，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劳动者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只有出卖劳动

力的自由，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一无所有相对于同属于“人”的权利来说，是极不正义的，为此，马克

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正义现象，指出要消灭各种不正义现象，就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劳动解放，实现人的解放，实现社会正义。
( 二) 实践性维度。所谓实践性维度是指马克思从实践的维度来论证的正义思想，认为真正的正义

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接触到了大量社会现实，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宣

扬的正义理念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对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是非正义的。为此，马克思首先

从理论上、从思想上对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黑格尔法哲学进行了批判，进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非正义性; 其次，正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意识到要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深入市民社会

也就是深入到政治经济中去寻找。为此，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用异化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

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正义性，深刻地认识到只是思想上的解放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思想上唤醒被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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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被奴役、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通过实践“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

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 P11) 人类才能获得解放，才能获得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正义。为此，

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向，由原来对正义、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范畴的批判，转向通过

实践改造社会来实现社会正义的研究。实践性是马克思理论的根本性首要特征，是其科学性与革命性

相统一的基础; 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世界，在实践的过程中改造世界，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就是实

践的。为阐释实践范畴，马克思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十一条提纲》中，对实践的定义、实践活动的构成

要素、实践的基本类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界定，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的

物质活动、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强调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在于改

造世界，即仅仅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非正义现象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各种非正义现象。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实践范畴作了更为具体的阐发，初步建构了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性

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再次，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广泛应用实践范畴，认为是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在进行生产劳动实践，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在资本主义生

产资料私有制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财富却归资本家所有，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
压迫、奴役等各种非正义现象和现实，并将造成这一现象和现实的根源归结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

制，为此要消除各种非正义现象，要实现劳动解放，消除异化，就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

公有制。
( 三) 历史性维度。所谓历史性维度，是指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分析了正义问题，认为正义具

有历史性，是历史的产物。关于正义的历史性，马克思最突出的阐述是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

东永恒正义观的批判。蒲鲁东在《什么是所有权》中提出，社会的向前发展依赖于永恒不变的正义原

则，认为“正义是位居中央的支配着一切社会的明星，是政治世界绕着它旋转的中枢，是一切事务的原

则和标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行动，无一不是以公理的名义发生的，无一不是依赖于正义的”，［4］( P52) 因

此，要对其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否则“就会产生骚动和社会的混乱”。［4］( P52) 对此观点，马克思严重表示不

认同，因为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性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

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理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他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
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5］( P144) 可见，正义是历史的产物，不存在永恒正义。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永

恒正义观的基础上，对正义的历史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正义的历史性表现在正义产生条件的历史

性和正义发展的历史性两个方面。所谓正义产生条件的历史性，是指正义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

是物质产品发展到一定阶段但又还不够发达阶段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

为了生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而不是所谓的

公平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生存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料日益丰富，此时，各

种物质资料以及资源的公平分配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即人们在思想上对各种物质资料和资源

的分配有了公平正义的需求。可见，正义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与具体的历史状

况相联系的，是历史的产物。所谓正义发展的历史性，是指正义所包含的内容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正义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

中的反应。当生产力水平低下时，因人们受生存条件的限制，人们追求正义的意识不强，甚至没有; 当生

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后，随着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对正义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当生产力水平得到充分

发展，实现物质产品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时，由于人们可以实现按需分配，此时正义问题才会逐渐

淡化，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可见，正义的发展也是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具有历史性。

三、多维度共同反映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并未直接对何为正义、正义的内涵及其实质等具体内容从正面进行阐述，而是从不同维度阐

述了自己的正义思想。首先，马克思从理论和现实的批判性维度，对小资产阶级抽象正义思想和对资产

阶级虚伪的形式正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其次，马克思在理论和现实的批判基础上，提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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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关键; 再次，马克思从历史性维度，揭示正义不是自古就有，而是资源紧缺，社会

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将随着物质财富的涌流，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而消失。三个维度是从不同的侧面

来表达马克思正义思想，它们之间有交叠，有重合，共同反映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正义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立

足点与出发点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利益。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包括其中的正义思想始终围绕一根

红线，即围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而展开，这一点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得到体现。历

史唯物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决定力量; 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
剩余价值学说等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露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

富，但同时却遭受着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

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 P11) 要“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一种手段来最终解放工

人阶级……消灭雇佣劳动制度!”［6］( P77) 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

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包括其正义思想均是以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

利益为立足点与出发点，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二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实现路径是

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分工。马克思注意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着各种非正

义待遇，要消除这些非正义待遇，与那黑暗的旧社会相决裂，就必须付诸革命。通过革命来推翻使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遭受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非正义待遇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代之于生产资

料公有制。而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遭受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非正义待遇的对象，因此无产

阶级和劳动人民可以进行彻底的革命，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分工，实行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实现社会正义。三是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正义原则。马克思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其正义原则是一

系列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由于刚刚从以前的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

后，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下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劳动

产品还不够丰富，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因此，这一阶段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只能依照按劳分配原则

进行分配。然而，由于按劳分配原则是按“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其形式而论，仍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的等价交换原则，没有考虑个体之间的能力、智力、体力及需负担的家庭负担等各方面问题的差异，因

此，按“同一尺度去计量”导致实质上的不正义。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由于其生产力水平

得到充分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精神境界也大有提高，此时实行按需分配。然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

级阶段离我们还很遥远，目前我国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而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也有待增加，精神境界也有待提高，

仍需按照一定的正义原则来维护社会正义。就分配领域来说，目前我国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发展，实行包括占有原则、需要原则、权利原则等等一系列维护正义

的分配原则。
围绕以上基本内容，马克思分别从批判、实践和历史等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阐述，是从不同的维度

阐述了同一个问题。首先，马克思采用了批判性维度。马克思之所以采用批判性维度，一是受前人及当

时人文科学中盛行批判性思维的影响，二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莱茵报》期间，注意到资产

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正义理念与现实生活差距太大，致使他对之前自己所接受并追寻的近代

自由主义正义思想产生了动摇，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正义、经济正义、制度正义等问题进行了批

判。其次，随着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批判的深入，以及唯物主义思想对马克思影响的增加，马克思清晰

地意识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正义理念和待遇，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通过批判的方式来实现，要

实现真正的、一切人自由平等博爱等正义理念和待遇只有通过实践来实现。是在实践中生产出推翻资

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实践中生产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必需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在实践中生

产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必需的精神财富，在实践中生产出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需的一切条件，

为此，马克思对正义问题从实践的维度进行了分析。再次，马克思采用了历史性维度。对于什么是正义

的，什么是非正义的，马克思从历史的维度对其进行了分析。认为正义是历史的产物，是生产力不够发

展的产物，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理念。在生产力不发展阶段，对有限的物质产品和资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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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做到合理的分配，这需要正义的评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物质财富涌

流，精神境界大增，此时每个人都实现了自由全面发展，对物质产品和资源可以做到按需分配，此时就是

正义的社会，是正义的体现。总之，马克思正义思想三维度之间构成了一个整体，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

的关系，共同为阐释马克思正义思想服务。

四、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多维性的当代价值

时代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呼声日益高涨，而马克思正义思想却仍是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繁杂问

题。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多维性，有助于澄清人们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深化对马克思正义思想

的理解、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我们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

人性的关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提供重要理论参考。
( 一) 有利于澄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正义思想存在众多误解，概括起来

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认为马克思拒斥“正义”; 二是认为马克思没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是非正义的; 三

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的批判是一种道德评价; 四是认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是超越正

义的思想，等等。这些观点有共性，即扭曲、背离甚至颠倒了马克思正义思想。而这些观点之所以能扭

曲、背离甚至颠倒马克思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马克思正义思想不是从多维的整体来理解，

而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比如，在关于马克思有无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是非正义的问题上，否定的一方

就列出了:“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

义的”［7］( P379) 这一文本，如果只是仅仅从这一文本来看，无疑会得出马克思没有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是非

正义的结论。因为在这一文本中，评价正义与否的标准是是否与生产方式相适应，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

应，就是正义的; 只要是与生产方式不相适应，就是非正义的。根据这一文本，尽管资本主义是剥削、掠
夺、压迫的，但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因此，不是非正义的。据此，认为马克思没有批判资

本主义为非正义的伍德就得出了“无论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似乎都不是非正义的”结论。确实，仅

仅根据这个文本，这个结论无隙可击。但是，若考虑马克思正义思想是多维度的整体，也许就难以认同

这一结论。因为，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批判性维度来看，马克思正义思想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出场的，在

这一批判过程中他使用了大量的讽刺性、嘲笑性反语，这一点正如胡萨米对伍德的反驳所说:“事实上，

他们所依托的那个段落是虚假的———它出现在马克思直白地讽刺资本主义的上下文中，”［8］即对这段

话的理解不能仅从字面来理解，应结合上下文、结合语境，结合马克思讽刺的话语表达方式来理解。而

根据这段话的下文，再结合语境和马克思讽刺的话语表达方式，那么，对这段话的理解应为马克思是模

仿资本家口吻，站在资本家立场为资本家辩护，可事实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来说话

的，故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应从其字面意思的对立面来理解，而其对立面的意思则是以是否与生产方式相

适应作为正义与否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正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二者同属于资本

主义内部事件，有相同的目标和相同的阶级立场。所以，如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衡量资本主义正义

与否，则是在用内部标准评价内部事件，自然不能得出公正客观的结论，自然也就得出资本主义剥削是

正义的结论。但是，如果联系到马克思一贯的讽刺性、反语性话语方式，再联系到上下文，这一文本的下

文是马克思将资本家对工人所生产的剩余劳动的占有过程的描述，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一种“诡计”，是

资本家为占有剩余劳动而变的一种“戏法”。据此，根据下文来推上文的意思，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就应

是从这一文本字面意思的对立面来理解，而从对立面的意思来理解，那就是以是否与生产方式相适应作

为正义与否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故也就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结论。可见，对马克思正义思

想的理解应从多维度的整体来理解，可惜伍德没有这么做，而只是把这段话给抠出来，对其进行寻章摘

句、断章取义的碎片化理解，于是得出令人“难以接受”的结论。
( 二) 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解。从马克思浩如烟海的著作来看，马克思作品虽多，但

从正面阐述正义思想的作品甚少，更多的是在阐述其它问题时表达了深刻的正义思想，正是由于马克思

没有系统地正面阐述过其正义思想，再加上正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致使在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不

同的阐释者会有不同的阐释结论。到底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 这就要求我们重返马克思经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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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细致入微地挖掘其散见于各文本中的有关正义问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的论述，发现其不同时期对

正义问题的阐述不同，但无论如何不同，却不存在矛盾，而是始终贯穿于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这一

内在逻辑主线之中，而为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逻辑主线，马克思是从不同维度对其进行了

分析研究，故内含在这一主线中的马克思正义思想，马克思也是从不同维度进行的，因此，对马克思正义

思想的正确理解应把握其多维性。而对其多维性的把握，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理解。比如，

在关于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是否正义的问题上，通过对多维度的分析，我们不仅了解了马克思正义

思想是在批判解构中建构的，而且还了解了制约马克思正义思想性质的两个因素: 一是生产方式，二是

阶级利益。伍德在论证马克思正义思想时只看到了其生产方式因素，而忽略了阶级利益因素，所以才得

出“无论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它似乎都不是非正义的”结论。但是，若联系整个马克思理论就可以清

晰地看出马克思正义的标准还应包括阶级利益。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永恒正义问题时指出的:

“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但是可敬的资产者的良心却不承认这个明显的事实。只要是资产

者，他就不能不把这种对抗关系当作不允许任何人损人利己的，以和谐与永恒的公平为基础的关系，在

资产者的心目中，没有阶级对抗个人交换也可以存在; 他们认为两者之间是毫无关系的。”［5］( P117) 可见，

马克思正义思想还应包括阶级利益因素。笔者认为，伍德若考虑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多维性，考虑阶级利

益，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就难以得出资本主义是正义的结论，也就不至于产生误会，令众多

初入此题的后人茫然无措，甚至迷失于茫茫文海之中。
( 三) 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为我国政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建议。我们党

历来重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还指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 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提出了注重公平正义的“共享发展理念”。党和国家之所以如此高度重

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因为一段时期以来，尽管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但是我国社

会公平正义政策的制定更多地是受到罗尔斯《正义论》影响，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基本上处于不在场的失

语状态。而把握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多维性有助于纠正这种状态，结束西方自由主义公正观独霸一方的

局面。比如，西方自由主义正义思想更多的是强调经济领域的正义问题，并为之提供政策建议。但是，

通过对马克思正义思想多维性的研究，可以发现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为人服务的经济。因此，我国政府

在解决当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时，其政策决策不仅要关注经济领域的正义问题，更应从人的角度来制定

路线方针政策，关注人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领域的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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